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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意外烧伤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附加于含意外伤害保险责任的各类人身保险合同（以下简称“主险

合同”）。本保险合同由保险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组成。凡涉及本

保险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面形式。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在本保险合同的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遭受属主险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意外

伤害导致Ⅲ度烧伤，且烧伤面积达到本保险合同所附《人身保险烧伤保险金给付比例表》所

列烧伤面积之一者，保险人按照保险单所载的该被保险人烧伤保险金额及该项烧伤所对应的

给付比例给付烧伤保险金。 

被保险人因同一意外伤害造成多项烧伤时，保险人给付对应各项烧伤保险金之和，但不

超过保险单所载的该被保险人的烧伤保险金额。 

责任免除 

第三条   

一、主险合同无效或失效，保险人不负任何给付保险金责任。 

二、主险合同中列明的“责任免除”事项，也适用于本保险合同。 

保险金申请与给付 

第四条  保险金申请人向保险人申请给付保险金时，应提交以下材料。保险金申请人因

特殊原因不能提供以下材料的，应提供其他合法有效的材料。保险金申请人未能提供有关材

料，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该申请的真实性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部分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

责任。 

一、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二、保险单原件； 

三、被保险人身份证明；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二级以上（含二级）或保险人认可的医疗机构或司法鉴定机构
出具的烧伤程度及烧伤面积鉴定书； 

五、事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出具的意外伤害事故证明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该国的使、
领馆出具的意外伤害事故证明； 

六、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其他与本项申请相关的材料； 

七、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身

份证明等相关证明文件。受益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由其监护
人代为申领保险金，并需要提供监护人的身份证明等资料。 

保险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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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本保险合同的保险金额由投保人与保险人在投保时约定，保险金额一经确定，

中途不能变更。 

条款适用 

第六条  本保险合同所记载事项，如与主险合同相抵触之处，以本保险合同为准，未尽

事宜，适用主险合同的规定。 

释义 

第七条  除另有约定外，本保险合同中的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烧伤：指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间内因意外事故导致的机体软组织的烧伤，烧伤程度达到

Ⅲ度，Ⅲ度烧伤的标准为皮肤（表皮、皮下组织）全层的损伤，涉及肌肉、骨骼，软组织坏

死、结痂、最后脱落。烧伤的程度及烧伤面积的计算均以保险人认可的鉴定机构的鉴定结果
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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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保险烧伤保险金给付比例表 

烧伤部位 Ⅲ度烧伤占体表皮肤面积 给付比例 

头部 

大于等于 2%但少于 5% 50% 

大于等于 5%但少于 8% 75% 

不少于 8% 100% 

躯干及四肢 

大于等于 10%但少于 15% 50% 

大于等于 15%但少于 20% 75% 

不少于 20% 100% 

 


